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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 2021 年度城区排水工程—杨山截水沟二期工程排水工程 

施工图设计说明 

1 工程概述 

三环东路（徐钢路-广山路段）南靠杨山，由于现状无拦截山水设施，该段道

路易积水受淹。 

为解决该片区排水问题，一期工程已经先行在三环东路新建 0.5×1m，沿三环

东路北侧新建截水沟及 3×2m 雨水箱涵 241m。本次工程沿定销房西路，自三环东

路至下淀大沟新建 411m 雨水箱涵，以打通下游排水通道。 

同时为解决五山公园及周边污水，新建 DN400-600 污水管 943m 经三环东路、

定销房西路至白云路。 

本工程完成后将初步构建整个片区（广山路以东、三环东路以西、山以北、

下淀路以南）雨污主干管网并解决三环东路南侧低洼处易淹易涝问题。 

2 工程设计 

2.1 设计依据 

（1）《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138-2017）； 

（2）《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年版）； 

（3）《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2002）； 

（4）《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069-2002）； 

（5）《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2008）； 

（6）《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02)； 

（7）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及基础数据等； 

 

（8）我院现场测量资料； 

（9）其他相关规范、规定、标准。 

2.2 设计内容 

2.2.1 设计标准 

（1）雨水设计重现期：P=3 年； 

（2）综合径流系数：Ψ =0.60。 

（3）截污率采用 100%；污水排放系数采用 0.8。 

2.2.2 平面设计 

在三环东路北侧沿规划定销房西路放坡开挖新建 3×2 雨水箱涵，长度约

411m。 

在三环东路南侧采用微顶管施工 DN500 污水管，长度约 411m，穿越三环东

路采用微顶管施工 DN600 污水管；在三环东路北侧沿规划定销房西路与雨水箱涵

同槽新建 DN400 污水管，长度约 427m。。 

2.2.3 纵断面设计 

（1）重力流管道满足机动车道下管顶覆土厚度≥0.7m，人行道下道管顶覆土

厚度≥0.6m，同时满足服务范围内地块排水的接入。 

（2）重力流管道纵坡尽量采用≥最小充满度下不淤流速控制下的最小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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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水量的前提下，尽量采用较小坡度，以减少管道埋设深度，减少工程造价。 

（3）排水管纵坡尽量沿道路纵坡方向，以减少埋深 

2.2.4 管材、基础、接口 

雨水3×2m箱涵采用预制钢筋砼结构，局部箱涵及截水沟采用现浇钢筋砼结

构。混凝土强度等级预制箱涵采用C40、现浇箱涵采用C30。箱涵采用C30素砼垫

层。 

根据地址勘探，现场岩层较浅，因此沟槽采取放坡开挖方式。 

DN500-600污水管微顶管管材采用立式振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顶管，环刚度

200kN/m2，一米一节，并采用不锈钢套筒连接，双齿L型橡胶密封圈密封。所有

管材均执行国家标准《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顶管》(GB/T21492-2019)。 

DN400直埋污水管道均采用污水用球墨铸铁管（承插管，SBR橡胶圈接口），

污水用球墨铸铁管须执行《污水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26081-2010），

内衬高铝水泥，外喷锌层及红色沥青漆；胶圈接口橡胶圈须符合国家标准《给、

排水管道用橡胶密封圈胶料（GB/T21873-2008）》中的要求。 

三环东路以南新建污水管采用采用微型顶管施工，三环东路以北与雨水箱涵

同槽放坡开挖施工。 

沟槽均采用石粉回填。 

2.2.5 检查井 

雨水箱涵检查井采用预制井筒，污水检查井采用钢筋混凝土检查井，详细尺

寸见图纸。井盖及井座采用球墨铸铁“五防”智能井盖（带铰链的）井座，材质

球墨铸铁(QTS00-7)，球化率需达到3级以上，抗拉强度不小于450MPa，屈服强度

不小于300MPa，材料尚应符合《球墨铸铁件》（GB1348-2009）规定。井盖的承

载等采用D400，承载能力后轮轮压70kN、试验荷载400kN、允许残留变形（1/500）

Dt，（Dt是指井座孔口的最大内切圆直径）。井盖内含防坠子盖，采用球墨铸铁

防坠子盖，承载力不低于300kg。井盖及井座自身重量不小于101kg。井盖上有“雨”

“污”字样。智能井盖满足城管道路部门要求。 

3 安全性措施 

1、施工区主要位于徐州市区，车辆及行人来往频繁，施工时必须注意来往车

辆，必要时进行小范围道路封锁围挡，围挡高度不低于1.8m，并应设置警示牌，

以保证工人人身安全。 

2、施工期间制定施工安全防范措施，合理安排工作时间，下雨时施工保证工

程质量，做好成品、半成品的保护。 

4 环境影响的缓解措施 

4.1 交通影响的缓解措施 

工程建设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该地区的交通。项目建设参与者在制订实施方案

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个因素，尽可能避让高峰时间（如采取夜间施工运输以保证白

天畅通），挖出的泥土除作为回填外，要及时运走，材料及土方的堆放尽可能少

占道路，以保证开挖道路的交通运行。 

4.2 减少扬尘的措施 

施工期间应按照《徐州市市区扬尘污染防治办法》（市政府第133号令）规定，

施工工地周围应当设置连续、密闭的硬质围挡，高度不得低于1.8米，并设置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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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0.2米的防溢座；施工工地围挡外禁止堆放施工材料、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对

施工工地内裸露地面和堆放的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应当进行覆盖；项目主体

工程完工后，应当及时平整施工工地，清除积土、堆物，采取绿化、覆盖等防尘

措施；禁止使用袋装水泥，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土方、拆除、洗刨工程

作业时，应当采取洒水压尘措施，缩短起尘操作时间，气象预报风速达到5级以上

时，不得进行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 

工程承包者应按照弃土处理计划，及时运走弃土；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运输

车辆应当持有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准运证和通行

证；装卸时应当采取喷淋、遮挡等防尘措施；装载物不得超过车厢挡板；采取密

闭运输方式，运输途中不得泄漏、散落或者飞扬。 

4.3 施工噪声的控制 

工程施工开挖沟槽、运输车辆喇叭声、发动机声、砼搅拌振捣声以及复土压

路机声等造成施工的噪声。施工期应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对主要噪声源采取选用

低噪声设备、局部隔声降噪等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布局施工现场，严格控

制高噪音设备的施工作业时间；禁止在夜间22：00时—次日6：00时进行产生环境

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应当在施工日期三日前

向所在环保分局提出申请，作业原因、范围、时间已经证明机关应当公告附件居

民和单位。施工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中的标准。 

4.4 施工现场废物处理的措施 

工程承包单位应与当地环卫部门联系，及时清理施工现场的生活废弃物，做

到日产日清。工程承包单位应对施工人员加强教育，不随意乱丢废弃物，保证工

人工作生活环境卫生质量。施工期废水须经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截

污管网。 

4.5 弃土处置和运输计划 

工程建设单位将会同有关部门，为本工程的弃土制定处置计划，尽可能做到

土方平衡，弃土的出路主要用于筑路及施工场地的建设等。施工中遇到有毒有害

废弃物应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与地方环保部门联系，经采取措施处理后才能继

续施工。 

5 施工注意事项 

1）、施工过程中要对相邻构筑物严格保护并进行沉降观测，若发现问题应立

即停止施工，并联系相关单位。 

2）、在施工排水管道时，需复测现有排水管涵位置及管内底高程，同时需将

地块周边污水接入本次设计排水管道中。 

3）、本工程提供物探作为参考，施工前需要进一步复核相关管线高程位置关

系。 

4）、铺设承插式管道时，承口应迎着水流方向，管子间的橡胶圈接头以及管

子与窨井的连接处必须确保密封不漏水。施工前需对管子和橡胶圈的质量进行检

查，确保管道质量符合要求。 

5）、排水管基础应落在原状土上且在施工排水过程中不受扰动，管槽开挖采

用机械开挖和人工开挖，开挖弃土应随挖随运，以免影响交通；场地开阔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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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弃土应置于开挖沟槽边线1.0m以外，以减少坑壁荷载，保持沟槽壁稳定；沟槽

开挖期间应加强标高和中线控制测量，以防超挖。当采用机械开挖至设计基底标

高以上0.2m时，应停止机械作业，改用人工开挖至设计标高。 

6）、地基处理：沟槽开挖完毕，按规定对基底整平，并清除沟底杂物，如遇

不良地质情况或承载力不符合设计要求应及时与甲方、设计、监理单位协商，根

据实际情况分别采用重锤夯实、换填灰土、填筑碎石、排水、降低水位等方法处

理。经检查符合设计及有关规定要求后及时施工基础及封闭基坑。 

7）、管道接口施工完毕后污水必须做闭水试验（渗漏量应符合现行市政工程

质量检验评定标准），闭水试验合格后方能覆土。 

8）、沟槽回填：本工程道路回填均采用石粉回填，基坑回填至路面结构层，

回填前应排出积水，并保护接口不受破坏。回填材料符合设计及有关规定要求，

施工中可与沟槽开挖、基础处理、管道安装流水作业，分段填筑，分段填筑的每

层应预留0.3m以上与下段相互衔接的搭接平台。管道两侧和检查井四周应同时分

层、对称回填夯实。管道胸腔，部分采用人工或蛙式打夯机（基础较宽）每层0.2~0.3m

分层填筑夯实，管顶以上采用蛙式打夯机，回填密实度不小于道路压实度（0.95）。 

9）、道路恢复：本工程对现有道路破坏部分按原道路结构层进行恢复。 

10）、未尽事宜及施工中遇到的问题，请随时与设计单位联系或协调解决。 

11）、新建管道及箱涵沿线若发现其他管线及地下障碍物，应及时联系设计

单位，以确定处理方案。 

12）、新建管道建成后需进行 CCTV 视频检测。 

13）、本说明未述及的施工技术和质量要求，按相关规范执行。 

 








































































